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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3 证券简称：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2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9
2025年5月12日~2026年4月17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64万股
0.0248%

1,999.98万元
95.33元/股~99.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决议将该议案提交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02元/股（含），不高于董事
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生益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5年
5月14日披露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5-030）。

由于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及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2.77元/股（含），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2.4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2025年10
月11日披露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暨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暨2025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02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2.47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144.36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除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
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披露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
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06,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024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99.7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5.3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9,999,796.08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00.1817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
2025年7月26日至2026年7月25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5年第四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55.4429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13.8544%。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3.4820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5
年1月9日至2025年12月19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5年第四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1.8699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4.3004%。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54.1904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5
年12月20日至2026年12月19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5年第四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
登记31.1312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7.4478%。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59.5007万份，实际可行权期
间为2025年7月26日至2026年7月17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5年第四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
份过户登记3.2965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5403%。

●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
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2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
律意见书。

2、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7月15日，公司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2022年7月1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2年7月26
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2022年 7月 26日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日，拟授予312名激励对象408.1000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5、2022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2年12月2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拟授予125名激励对象62.3000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
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股票期权的议
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一致通过，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4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认
为公司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9、2024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
权期及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
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0、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1、2024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
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2、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

期权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
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3、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4、202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书。

15、2025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购买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购买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
见书。

16、2025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行权数量
1、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季德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43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51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谈最

刘书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73人

合计

职务

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84,672
2,610,018
454,054

42,336
31,752
778,985
4,001,817

2025年第四季度行权
数量（份）

0
398,516
62,761

0
0

93,152
554,429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0
2,264,890
387,533

0
0

670,555
3,322,978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0000%
86.7768%
85.3495%

0.0000%
0.0000%
86.0806%
83.0367%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79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1人

合计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402,565
3,780
28,475
434,820

2025年第四季度行权
数量（份）

16,582
0

2,117
18,699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395,327
3,780
28,475
427,582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98.2020%
100%
100%

98.3354%
3、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69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1人

合计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501,684
5,292
34,928
541,904

2025年第四季度行权
数量（份）

298,411
5,292
7,609

311,312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298,411
5,292
7,609

311,312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59.4819%
100%

21.7848%
57.4478%

4、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79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3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26人

合计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449,526
15,680
129,801
595,007

2025年第四季度行权
数量（份）

21,584
4,076
7,305
32,965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393,556
5,880

125,871
525,307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87.5491%
37.5000%
96.9723%
88.2859%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截至2025年12月31日，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可行权期共263人行权并完

成登记；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可行权期共87人行权并完成登记；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可行权期共44人行权并完成登记；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
授予第二个可行权期共93人行权并完成登记。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的上市流通数量为12,163,758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0

907,766,493
907,766,493

本次变动数
0

917,405
917,405

本次变动后
0

908,683,898
908,683,898

四、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3,988,336股，共募集资金337,
054,275.36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2,661,751股，共募集资金224,
214,625.59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3,322,978股，共募集资金190,
954,265.51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558,077股，共募集资金 47,
163,123.18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427,582股，共募集资金 33,
637,340.73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 311,312股，共募集资金 17,
601,580.48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
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368,415股，共募集资金
31,048,237.65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
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525,307股，共募集资金
30,247,357.40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01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莱新材”）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福新转债”或“可转债”）自2023年7月10日起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12月
31日，累计共有327,137,000元“福新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4,232,811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7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福新转债”金额为 101,881,000元，
占“福新转债”发行总额的23.75%。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福新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79,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256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91号）的核准，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公开发行了429.018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2,901.8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为自发行之日起 6年，即自 2023年 1月 4日至 2029年 1月 3日。债券
利率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7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2,901.8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3年2月7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福新转债”，债券代码“111012”。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福新转债”自2023年7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
币14.0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56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福新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6日起由14.02元/股调整为13.8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5月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940,978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福新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27日由13.82元/股调整为13.8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6月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部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3、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24.00万股登记完成后，
“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9月 19日由 13.85元/股调整为 13.7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9月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
于“福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4、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的限制性股票20.00万股登记
完成后，“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2月7日由13.74元/股调整为13.7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
新材关于“福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5、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批次）的限制性股票8.00万股登记完
成后，因预留授予（第二批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批次）登记完成后不调整“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6、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福新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9日起由13.73元/股调整为13.5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 6月 1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实
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时调整“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7、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851,657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福新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1日由13.53元/股调整为13.5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7月1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部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8、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384,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福新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18日由13.55元/股调整为13.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0月1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9、因公司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
税），“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1月8日起由13.56元/股调整为13.4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
材关于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时调整“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10、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向全
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30日起由13.46元/股调
整为 9.5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调整“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

11、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合计 1,
808,506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24日由9.54元/股调整为
9.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福新转债”转股期限为 2023年 7月 10日至 2029年 1月 3日。自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期间，累计共有 79,000元“福新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8,256股。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转股的金额为327,137,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4,232,811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78%。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福新转债”金额为101,881,000元，占“福新转债”发行总量
的比例为23.7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4,068,800
276,142,333
280,211,133

本次可转债转
股

0
8,256
8,256

解除限售[注]

-42,000
42,000

0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4,026,800
276,192,589
280,219,389

注：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成就，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2,000股于 2025年 11月 5日起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3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
市的公告》。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573-89100971
咨询邮箱：zqsw@fulai.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912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6-001
转债代码：113597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已有 2,708,000元“佳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

累计转股股数为240,842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56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佳力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297,292,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0973%。
● 本季度转股情况：“佳力转债”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5,

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727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0,000.00 万元，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 0.70%、第三年
1.00%、第四年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发行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7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已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佳力转债”，债券代码
“113597”。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佳力转债”自2021年2月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佳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3.40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8.68元/股，历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22日，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2021年6月23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40元/股调整为23.1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1
年6月23日。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1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元（含税）；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4
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6日。根据《募
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23.15元/股调整为16.3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2年6月16日。

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手续，新增股本83,221,388股。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36元/股调整为15.2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2023年3月31日。

公司于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
4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9日。根据《募
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15.20元/股调整为10.79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3年6月9日。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2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6日，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2024年6月7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9元/股调整为10.71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4
年6月7日。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6日，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6月9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1元/股调整为10.63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5
年6月9日。

因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经公司2025年7月10日召
开的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0.63元/股向下修正为8.68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5年7月14日。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佳力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2月5日至2026年7月29日。
（二）“佳力转债”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5,000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727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截至2025年12
月31日，累计已有2,708,000元“佳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240,842股，占“佳力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565%。

（三）截至2025年12月31日，“佳力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297,29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097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0
541,841,189
541,841,189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727
1,727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0
541,842,916
541,842,916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5-84916610
联系邮箱：gaojian@canatal.com.cn（或xujy@canatal.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1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12
2025年11月12日~2026年11月11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04,054股
0.98%

149,955,134.73元
145.59元/股~176.7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
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904,054股，占公司总股本92,707,940股的比例为0.98%，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6.79元/股，最低价为145.5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9,955,134.73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1918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公告编号：2026-001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4日披露

了《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煤”）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
元，不高于人民币5亿元，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自 2025年 1月 4日起至 2026年 1月 4日期间，中国中煤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41,548,769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1.61%，累
计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 274,839,363.10元（不含佣金税费）。截至 2026年 1月 4日，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期限已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增持后，中国中煤直接持有公司826,840,926股A股
股份，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31.92%。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785,292,157股

30.31%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比例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月4日

2025年1月4日～2026年1月4日
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5亿元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5年1月4日～2026年1月4日
自2025年1月4日起至2026年1月4日期间，中国中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41,548,769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1.61%。
274,839,363.10元（不含佣金税费）

1.61%
826,840,926股

31.92%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自2025年1月4日起至2026年1月4日期间，中国中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公司 41,548,769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1.61%，增持总金额为 274,839,
363.10元（不含佣金税费），实际增持金额已达到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中煤作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中国中煤于增持期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

况，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申请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
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增持的实施结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中国中煤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有778,901,000元“利群转债”已转换为利群商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160,420,571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8.6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利群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021,099,
000元，占“利群转债”发行总量的56.727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044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发行了1,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4月21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群转债”，债券代码“113033”。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利群转债”自 2020 年 10月 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 7.16元/
股，当期有效转股价格为4.84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利群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为 2020年 10月 9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在 2025年 10月 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75,554,000元“利群转债”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56,931,870股。

（二）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利群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021,099,000元，占“利群转
债”发行总量的56.7277%。

三、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913,932,943
913,932,943

本次增减变动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19,127,822
19,127,822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933,060,765
933,060,765

注：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披露了《关于“利群转债”变更转股股份来源的公告》，自2025年2月
19日起，公司可转债转股来源由“新增股份”变更为“优先使用回购股份转股，不足部分使用新增股
份”。2025年四季度，公司可转债转股共计 56,931,870股，其中 37,804,048股来源于公司回购股份；
19,127,822股为新增股份。

（二）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

动被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徐恭藻

赵钦霞

徐瑞泽

合计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171,129,589
122,170,664
57,737,580
21,166,523
5,994,828
4,217,693

382,416,877

变动前持股比例
（%）

18.72
13.37
6.32
2.32
0.66
0.46
41.84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171,129,589
122,170,664
57,737,580
21,166,523
5,994,828
4,217,693

382,416,877

变 动 后 持 股 比 例
（%）

18.34
13.09
6.19
2.27
0.64
0.45
40.99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利群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 2020年 3月 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2-58668898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88657 证券简称：浩辰软件 公告编号：2026-001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战略合作的进展暨购买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9月，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浩辰软件”）与上海子虔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子虔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三维CAD软件的重点领域和项目上持续、深
入合作。近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认购Metaworld Corporation（通过协议实际控制子
虔科技，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优先股，以间接持有子虔科技8.45%的股权，进一步深化公司在新一代
三维CAD及工程智能（AI For Engineering）领域的战略布局，增强公司在工业软件领域的综合竞争
力。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无须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涉
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须取得有关部门的备案或核准，并满足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具体实施过程
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进展
2025年9月，浩辰软件与子虔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及配套OEM合作，致力于通过优势互补推动国

产3D CAD技术突破及全球商业化推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OEM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7）。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子虔科技的产品布局战略协同，深度整合双方技术与营销资源，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认购子虔科技实控公司的优先股，间接持有子虔科技8.45%的股权。
浩辰软件与标的公司、子虔科技等相关主体签订了《SERIES B PREFERRED SHARES PURCHASE
AGREEMENT》（以下简称“股份购买协议”）《SHAREHOLDERS’AGREEMENT》（以下简称“股东协
议”）和《FOURTH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经重述的公司章程”），本次股权合作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工业软件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二、交易文件签订的概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
（1）企业名称：Metaworld Corporation
（2）注册号：376210
（3）类型：豁免有限责任公司
（4）设立时间：2021年5月27日
（5）注册地址：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6）主营业务：软件及技术开发、软件销售
（7）标的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子虔科技
（1）企业名称：上海子虔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LJE2P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龚敏彦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0年7月27日
（7）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8）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标的公司及子虔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龚敏彦，标的公司通过协议实际控制子虔科技。
（10）子虔科技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文件签订的时间、地点、方式
交易文件由公司与标的公司、子虔科技等相关主体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上海签订。
（三）已履行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1.2条、第7.1.3条规定的重大交易标准，因此该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涉
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对外直接投资（ODI）的相关备案或核准程序。
三、交易文件的主要内容
浩辰软件与标的公司、子虔科技等相关主体就本次交易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股东协议》和

《经重述的公司章程》，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基于标的公司前轮估值，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公司投前估值为6.5亿元人民币，

浩辰软件拟以人民币 6,000万元认购标的公司发行的优先股 11,614,683股。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
将持有标的公司8.45%的股权，间接持有子虔科技8.45%的股权。

（二）权益及保护机制
根据交易文件约定，基于双方战略互信以及业务深度合作的协同需求，浩辰软件享有的战略投

资者权益及保护机制主要包括：
1、董事委任权
公司有权向标的公司委派1名董事，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低于7%时本项权利终止。
2、特别否决权
未经浩辰软件或其委派的董事同意，标的公司不得采取以下任何行动：（1）任何导致浩辰软件竞

争对手取得子虔科技实际控制权的行为；（2）任何将子虔科技核心知识产权转让或处置给浩辰软件
竞争对手的行为；（3）任何对子虔科技主营业务或业务模式作出的、致使其无法持续经营三维工业软
件业务的调整或变更；（4）单方终止或持续违反与浩辰软件的战略合作相关协议；（5）子虔科技与创
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服务关系或其他关涉创始人持续专职为集团工作的任何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
终止。

3、分歧事件救济
未经浩辰软件或其委派的董事同意，标的公司通过关于下列任何事项的决议时，浩辰软件针对

“分歧事件”享有特别补偿机制：（1）标的公司及子虔科技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2）向非浩辰软件
竞争对手的第三方出让子虔科技的实际控制权，转让或处置其拥有的核心知识产权。

4、超额认购权
浩辰软件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未达所有投资者最高时有权优先于其他股东进行超额认购。
5、其他股东权利
其他优先股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如股息权、清算权、转换权、反稀释、表决权、赎回权、优先认购

权、信息获取权、最惠国权益、不利变更保护机制等。
（三）交割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以下述所有条件的实质性满足作为交割前提，各方应就所有先决条件的成就向交易对

方提供证明文件。
（1）标的公司已终止控制协议并完成境内股权重组，100%持有子虔科技股权，标的公司及子虔

科技股权清晰；
（2）浩辰软件已完成对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必要尽职调查，且对结果满意，标的公司的业务、

运营、资产或财务状况在交割前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3）浩辰软件及标的公司已完成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及境外投资（ODI）

所需的备案、核准程序；
（4）其他一般先决条件。
四、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国产工业软件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导向，公司通过股权合作实现了与子虔科技从OEM协

作到“产品共研、市场共拓、生态共建”的战略升级，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持续丰富产品线、巩固核心
竞争力、落实全球化战略布局，契合公司长期战略与行业发展趋势，为公司长期价值提升与高质量发
展奠定基础。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重大风险提示
（一）交易延期或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须取得有关部门的备案或核准，并满足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存在因审批不确

定等原因导致交易延期或终止的风险。
（二）投资回报不及预期的风险
子虔科技未来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受市场竞争、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存在业绩波

动甚至下滑从而导致公司投资回报不及预期的可能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